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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12月24日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当日下午1时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江南东路96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的网络投票时间为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00,327,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0.9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00,29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0.9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3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夏崇耀董事长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宁波东方道柯海洋技术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议案》；

同意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缆” ）为主体吸收合并宁波东方道柯海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道柯” ），吸收合并完成后，东方电缆继续存在，东方道柯依法予以解散并注销，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和业务由

东方电缆依法承继。东方电缆将及时披露本次吸收合并的进展情况。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数

同意票

所占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宁波东方道柯海洋

技术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的议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6,000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7,000 100% 0 0%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7,000 100% 0 0% 0 0%

注：该议案系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未来一年公司（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海缆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江西东方电缆有限公司等）向各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总计为不超过人民币250,000万元。以上授信期限为 1�年，自公司与银行签订具体合同之日起计算。授信额度包括非流动

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额度、银行票据额度等,将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相关授信文件。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意票

所占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的议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6,000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7,000 100% 0 0%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7,000 100% 0 0% 0 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2014年12月修订）》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 意

票所占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修改

<

宁波东

方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

的议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6,000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东

22,267,000 100% 0 0%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7,000 100% 0 0% 0 0%

注：该议案系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

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一年内滚动使用。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该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

收益等。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意票所

占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3,500 93.056% 2500 6.944%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4,500 99.989% 2500 0.011%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4,500 99.998% 2500 0.002% 0 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本次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意票所

占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3,500 93.056% 2500 6.944%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4,500 99.989% 2500 0.011%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4,500 99.998% 2500 0.002% 0 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 意

票所占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修改

<

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

>

的议

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6,000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7,000 100% 0 0%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7,000 100% 0 0% 0 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 意

票所占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修改

<

董事会

议事规则

>

的议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6,000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7,000 100% 0 0%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7,000 100% 0 0% 0 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 意

票所占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修改

<

监事会

议事规则

>

的议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6,000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7,000 100% 0 0%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7,000 100% 0 0% 0 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 意

票所占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修改

<

独立董

事制度

>

的议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6,000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7,000 100% 0 0%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7,000 100% 0 0% 0 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 意

票所占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修改

<

投资者

关系管理制度

>

的

议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6,000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7,000 100% 0 0%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7,000 100% 0 0% 0 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 意

票所占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修改

<

对外投

资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6,000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7,000 100% 0 0%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7,000 100% 0 0% 0 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 意

票所占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修改

<

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6,000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7,000 100% 0 0%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7,000 100% 0 0% 0 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 意

票所占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制定

<

累积投

票制实施细则

>

的

议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6,000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7,000 100% 0 0%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7,000 100% 0 0% 0 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方式 同意票 数

同意票所

占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票

所占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票所

占比例

是 否

通 过

关于制定

<

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津贴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现场投票

100,291,000 100% 0 0% 0 0%

是

网络投票

33,500 93.056% 2500 6.944% 0 0%

其中：中小股

东

22,264,500 99.989% 2500 0.011% 0 0%

有效表决权总

数

100,324,500 99.998% 2500 0.002% 0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劳正中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浙江世宝 股票代码：002703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ZHEJIANG� SHIBAO�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双林路1号）

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

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38,2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价格：18.46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705,172,00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658,162,877.04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股票代码

“002703”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3,820万股股票将于2014年12月26日起上市交易，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

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中，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6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12个月，股份限售期为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上述上市可交易时间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浙江世宝 指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

/

本 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

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控股股东

/

世宝控股 指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张世权先生及其家族成员

，

包括张世权

、

张世权之子张宝义

、

张世权之女婿汤浩

瀚

、

张世权之女张兰君

、

张世权之胞弟张世忠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H

股 指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报告期

/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1

年度

、

2012

年度

、

2013

年度和

2014

年

1-9

月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财通证券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

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会计师

/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实施细则

》

指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

，

指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SHIBAO COMPANY LIMITED

注册资本

277,657,855

元

法定代表人 张世权

成立日期

1993

年

6

月

2

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双林路

1

号

邮政编码

322002

境内上市地点及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

（

002703

）

境外上市地点及证券代码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01057.HK

）

证券简称 浙江世宝

董事会秘书 刘晓平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7

号大街

6

号

联系电话

0571-28025692

传真号码

0571-28025691

互联网网址

http://www.zjshibao.com

电子信箱

ir@zjshibao.com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制造

、

销售

，

金属材料

、

机电产品

、

电子产品的销售

，

汽车销售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程序

时间 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4

年

1

月

27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

2014

年

3

月

20

日

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201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

2014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

（

修订版

）》。

2014

年

8

月

20

日

公司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

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的议案

，

该议案

已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经全体董事书面审议通过并形成书面决议

。

2014

年

9

月

26

日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请

。

2014

年

10

月

29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

证监许可

[2014]1101

号

）

的核准

。

2014

年

12

月

10

日 最终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财通证券的专用账户

。

2014

年

12

月

11

日 财通证券在扣除承销佣金等相关费用后向浙江世宝募集资金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

2014

年

12

月

12

日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验

[2014]265

号

《

验资报告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705,

172,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47,009,122.96

元

，

募集资金净额

658,162,877.04

元

。

2014

年

12

月

18

日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

续

。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证券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二）发行数量：3,820万股

（三）证券面值：1.00元/股

（四）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1、发行底价的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通过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

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浙江世宝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年1月28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发行价格不低于18.54元/股，但鉴于公司股票在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现金分红，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 0.8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

为不低于18.46元/股。

2、经竞价程序确定的实际发行价格

公司和财通证券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金额优先的原则，以竞价方式最终确

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8.46元/股。该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18.46元/股的比率为100%，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申购日（即

2014年12月5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26.80元/股的比率为68.88%。

（五）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情况

1、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2014年12月5日13:00—15:00为接受报价时间，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

内，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6份《申购报价单》，其中6份《申购报价单》为有效申购报价单。按照认购邀请书的

规定，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外，发行认购对象参与本次认购需缴纳保证金。在申购截止时间前，需缴纳保证金的认购对

象均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中足额缴纳了保证金。

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保证金缴纳情况

（

元

）

是否有效申

购

1

申万菱信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03 213,000,000 5,000,000

有效

2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48 210,672,000

未缴纳

有效

19.04 180,880,000

有效

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10 7,105,2000 5,000,000

有效

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11 71,089,200 5,000,000

有效

5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11 71,853,600 5,000,000

有效

6

兴业全球基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46 71,000,000

未缴纳 有效

2、簿记建档及定价情况

根据《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 ）及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程序和

规则，浙江世宝和财通证券对有效认购人的《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价格从高到低的顺序，以获配对象不超过10

名，且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3,820万股为限，找出使有效认购资金总额达到或首次超过70,800万元时所对应的申报价格（未达

到70,800万元的，为最接近70,800万元时所对应的申报价格），并以此价格作为发行价格。

在2014年12月5日15:00申购报价截止之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述规则对认购人的有效申购进行了簿

记建档，具体情况如下：

申报价格

（

元

/

股

）

该价格

（

及以上

）

的

累计有效认购金额

（

元

）

该价格

（

及以上

）

的

累计有效认购股数

（

股

）

该价格

（

及以上

）

的

有效认购家数

（

名

）

19.11 142,942,800.00 7,743,380 2

19.10 213,994,800.00 11,592,351 3

19.04 394,874,800.00 21,390,834 4

19.03 607,874,800.00 32,929,295 5

18.48 637,666,800.00 34,543,163 5

18.46 708,666,800.00 38,389,317 6

上述簿记建档结果显示，当申报价格为18.46元/股时，累计有效认购资金总额之和达到708,666,800元，为有效认购资金总

额达到或首次超过708,000,000元时所对应的申报价格，且认购人的累计有效认购股票数量不超过3,820万股。

因此，根据有效申购的簿记建档情况以及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8.46元/股。

3、最终发行对象的配售情况

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股份配售规则，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金额

优先的规则对申报价格等于或高于18.46元/股的6名有效认购人进行配售。 高于本次发行价格的5家有效认购量全部获得配

售，与本次发行价格相同报价的兴业全球基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最终获配股数被调减至3,656,839股。

根据上述步骤，初步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金额

（

元

）

配售股票

（

股

）

1

申万菱信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12,999,990.06 11,538,461

2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0,671,999.46 11,412,351

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1,051,986.20 3,848,970

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089,183.10 3,850,985

5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1,853,593.24 3,892,394

6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505,247.94 3,656,839

合计

705,172,000.00 38,200,000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705,172,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47,009,122.96元后的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658,162,877.04元。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保荐费用

70.00

承销费用

4,442.58

律师费用

99.89

审计验资费用

45.00

本次发行信息披露费用

31.52

登记费用及材料印刷费

11.92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名称、认购股数及限售期

根据《发行方案》以及《认购邀请书》确定的配售规则，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最终确定了6名发行对象。本次发行

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

（

股

）

锁定期限

1

申万菱信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538,461

12

个月

2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412,351

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848,970

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50,985

5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892,394

6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56,839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3,820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6名，具体情况如下：

1、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69号2幢4层4021室

法定代表人：过振华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认购数量：11538461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

交易的安排。

2、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圳特区报业大厦15层

法定代表人：李建生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取得许可审批后方可开

展相关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1412351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3、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水线路2号增1号于家堡金融区服务中心101-30

法定代表人：李飞

注册资本：123,0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

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3848970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及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

安排。

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注册资本：深圳市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等级制度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取得许可审批后方可开

展相关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3850985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及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5、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洪波

注册资本：698,125.1708万元

经营范围：承保人民币、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水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及金融服务保险等业

务；办理各种再保险业务和法定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检验、理赔、追偿等有关事

宜；办理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3892394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及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

安排。

6、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3656839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出具日，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

安排。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住所：杭州市杭大路15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201，501，502� ，1103，1601-1615，1701-1716

电话：0571-87828004

传真：0571-87828004

项目经办人：龚俊杰、何斌辉、张士利、徐金菊、戴中伟、汤娜威、陈伟男

（二）公司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黄宁宁

住所：上海市南京西路580号南证大厦45、46楼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62676960

经办律师：韦玮、吴智智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少先

住所：杭州市西溪路128号9楼

电话：0571-88216822

传真：0571-88216880

经办会计师：贾川、俞佳南

第二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施完成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施完成前后前10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施完成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以及股份性质如下：

单位：股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57% 165,387,223 165,387,223 -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19% 86,613,700 - - -

张世权 境内自然人

3.80% 10,556,632 10,556,632 - -

UBS AG

境外法人

3.56% 9,884,000 - - -

Segantii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3.20% 8,882,000 - - -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境外法人

2.06% 5,714,000 - - -

李云香 境内自然人

0.07% 195,252 - - -

济和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05% 151,300 - - -

林小云 境内自然人

0.05% 150,000 - - -

陈洪妹 境内自然人

0.05% 137,700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

张世权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

UBS AG

、

Segantii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及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通过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持有股票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UBS AG

持有

14,000

股

H

股融券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施完成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施完成后，公司前10大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以及股份性质如下：

单位：股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36% 165,387,223 165,387,223 -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7.42% 86,597,890 - - -

申万菱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申万

菱信资产

-

华宝瑞森林定增

1

号

基金、产品及其他

3.65% 11,538,461 11,538,461 - -

宝盈基金

-

招商银行

-

宝盈定增

12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产品及其他

3.61% 11,412,351 11,412,351 - -

张世权 境内自然人

3.34% 10,556,632 10,556,632 - -

UBS AG

境外法人

2.20% 6,934,000 - - -

UBS Group AG.

境外法人

2.20% 6,934,000 - - -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境外法人

1.81% 5,714,000 - - -

Segantii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62% 5,114,000 - - -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基金、产品及其他

1.23% 3,892,394 3,892,394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张世权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UBS AG

、

UBS Group

AG

、

Segantii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及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通过香港中央结算 （代

理人）有限公司持有股票。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UBS AG

持有

8,000

股

H

股融券；

UBS Group AG

持有

8,000

股

H

股融券。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增加3,820万股，世宝控股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没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变动原因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张世权 董事长兼总经理

10,556,632 3.80% 10,556,632 3.34%

张世权发行前后持股数

量无变化

，

持股比例下降

系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导致其持股比例稀释

所致

。

张宝义

副董事长兼副总

经理

0 0% 0 0%

未变化

汤浩瀚

副董事长兼副总

经理

0 0% 0 0%

张兰君

董事兼财务负责

人

0 0% 0 0%

朱颉榕 董事

0 0% 0 0%

张世忠 董事

0 0% 0 0%

楼润正 董事

0 0% 0 0%

周锦荣 独立董事

0 0% 0 0%

赵春智 独立董事

0 0% 0 0%

张洪智 独立董事

0 0% 0 0%

郭孔辉 独立董事

0 0% 0 0%

杜敏 监事会主席

0 0% 0 0%

杨迪山 监事

0 0% 0 0%

吴琅平 监事

0 0% 0 0%

沈松生 监事

0 0% 0 0%

王奎泉 监事

0 0% 0 0%

虞忠潮 副总经理

0 0% 0 0%

刘晓平

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

0 0% 0 0%

合 计

10,556,632 3.80% 10,556,632 3.34%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本将增加3,820万股，世宝控股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张世权、张宝义、

汤浩瀚、张兰君及张世忠仍为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实施没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实施完成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5,943,855 63.37% 38,200,000 214,143,855 67.80%

1

、

其他内资持股

175,943,855 63.37% 38,200,000 214,143,855 67.80%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165,387,223 59.57% 38,200,000 203,587,223 64.46%

境内自然人持股

10,556,632 3.80% 10,556,632 3.34%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1,714,000 36.63% 101,714,000 32.20%

1

、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5.40% 15,000,000 4.75%

2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86,714,000 31.23% 86,714,000 27.45%

三

、

股份总数

277,657,855 100.00% 38,200,000 315,857,855 100.00%

（二）对公司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的影响

财务指标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2.72 2.39 2.68 2.35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12 0.18 0.15

注：上述2013年相关数据系经审计的数据，2014年三季度相关数据未经审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有较大幅度增加：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658,162,

877.04元，分别以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公司财务数据和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财务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将分别增至1,401,715,982.88元和1,414,121,636.15元，增加幅度分别为88.52%和87.06%；资产

负债率（合并报表）将从40.99%和43.84%分别下降至27.31%和29.75%。

综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偿债能力得到一定改善，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生产规模，优化产品结构，增强研发能力；完成公司产业链向上游延伸

的战略布局，解决原材料供应瓶颈，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对产品质量全过程的有效控制；推动公司汽车转向器技术创新，提升

产品性能和档次。公司的整体竞争实力，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均将得到跨越式发展。

（五）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在不改变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提高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使公司股权结构更加

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和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六）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动。

（七）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关联交易的增加。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增加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未新增对外担保，也不会因发行产生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问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同业竞争。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388,829,510.17 1,314,155,640.47 1,182,238,028.49 1,051,351,797.88

流动资产合计

720,068,640.63 684,706,546.41 639,672,851.98 524,257,120.54

非流动资产合计

668,760,869.54 629,449,094.06 542,565,176.51 527,094,677.34

负债合计

608,892,943.06 538,723,122.29 448,412,168.21 389,366,939.34

流动负债合计

569,589,288.76 500,695,712.34 403,291,791.65 331,445,952.39

非流动负债合计

39,303,654.30 38,027,409.95 45,120,376.56 57,920,986.9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79,936,567.11 775,432,518.18 733,825,860.28 661,984,858.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755,958,759.11 743,553,105.84 716,941,766.52 641,368,554.8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总收入

587,497,205.48 674,596,299.70 548,384,676.25 625,917,119.21

营业总成本

552,789,886.26 641,653,264.91 484,968,976.89 504,159,578.16

营业利润

34,707,319.22 43,611,908.32 61,095,402.73 121,629,857.42

利润总额

39,536,513.48 50,756,187.00 79,496,522.00 125,894,495.81

净利润

32,466,677.33 45,529,097.19 68,894,979.75 110,647,997.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868,281.67 48,823,967.72 72,127,189.72 112,872,143.11

少数股东损益

-4,401,604.34 -3,294,870.53 -3,232,209.97 -2,224,145.83

（三）、合并现金流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60,974.27 58,105,664.61 18,202,299.16 44,958,300.41

其中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23,461,295.27 449,282,921.11 611,272,645.67 629,023,620.6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9,500,321.00 391,177,256.50 593,070,346.51 584,065,320.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05,273.16 -46,106,060.74 -42,465,219.20 -122,042,370.52

其中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919,063.15 13,094,399.95 17,235,073.27 26,115,491.5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2,724,336.31 59,200,460.69 59,700,292.47 148,157,862.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46,258.18 -30,410,496.91 60,324,106.45 68,857,786.69

其中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5,100,000.00 395,700,000.00 247,650,000.00 190,6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6,553,741.82 426,110,496.91 187,325,893.55 121,742,213.3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417,624.17 -18,163,742.78 36,061,186.41 -8,226,283.42

（四）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表

财务指标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

倍

）

1.26 1.37 1.59 1.58

速动比率

（

倍

）

0.89 0.95 1.23 1.21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26.85% 20.65% 15.44% 15.91%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43.84% 40.99% 37.93% 37.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72 2.68 2.58 2.44

财务指标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1.92 2.39 2.24 3.78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2.26 3.13 2.93 3.10

总资产周转率

（

次

/

年

）

0.43 0.54 0.49 0.6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万元

）

9,702.96 11,250.59 12,551.56 16,717.31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4.02 4.35 7.44 19.7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16 0.21 0.07 0.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3,686.83 4,882.40 7,212.72 11,287.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

万元

）

3,234.79 3,112.05 5,567.15 10,034.7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18 0.27 0.4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18 0.27 0.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 0.11 0.21 0.38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4.88% 6.57% 10.06% 17.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 6.69% 10.81% 18.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4.28% 4.19% 7.77% 15.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9% 4.26% 8.35% 16.87%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概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3,820万股，2014年12月12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验[2014]265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

至2014年12月11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705,172,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47,009,122.96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58,162,877.04元，其中股本增加38,200,000.00元，股本溢价款619,962,877.04元计入资本公积。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汽车液压助力转向器扩产项目

20,000.00 12,800.00

2

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机加工建设项目

59,380.00 20,000.00

3

汽车转向系统研发

、

检测及试制中心项目

5,000.00 4,000.00

4

年产

210

万件

（

套

）

汽车转向

（

电动

EPS

）

组件等系列产品

产业化投资建设项目

37,000.00 34,000.00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

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募集资金投资上述项目如有不足，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公司董事会可根

据实际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募集资金专项储存相关措施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开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保荐机构、开户银行

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保荐协议签署情况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情况

2014年3月31日，公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世宝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保荐暨承销协议》，就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2014年11月8日，双方签署了保荐暨承

销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推荐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

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

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保荐机构认为：“浙江世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财通证券愿

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浙江世宝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核准；

（二）浙江世宝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定价和配售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2011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浙江世宝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四）浙江世宝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浙江世宝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符合浙江世宝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2011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

购的情形。

四、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浙江世宝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

项。

第六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不属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

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行与承

销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认购协

议》、《缴款通知》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之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发行的A股股票上市尚需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3,820万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2014年12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为2014年12月26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

日（2014年12月26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参与认购的6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03� � �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4-047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101号文核准，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六名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38,200,000股新A股股票。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宝控股” ）、实际控制人张世

权及其家族成员张宝义、汤浩瀚、张兰君、张世忠均未参与认购。上述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权登记手续，新增A股股份将于2014年12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

行前的277,657,855股增加到315,857,855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世宝控股持有公司165,387,223股A股股票，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59.57%；本次非公开

发行后，世宝控股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降低为52.36%，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世权持有公司10,556,632股A股股票，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3.80%；本次非公开发

行后，张世权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降低为3.34%。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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